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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洪城水业”或

”)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

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年 5月 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概览 

票简称：洪城水业 

市股票代码：6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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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461 

  4、股本总额：14,000万股 

  5、可流通股本：5,000万股 

  6、本次上市流通股本：5,000万股 

  7、发行价格：5.50元/股 

  8、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9、上市时间：2004年 6月 1日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4］52号),本公司的国有法人股和法人股暂不上市流通。 

  13、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第一大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 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第三节 绪言 

  本公司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号—股票上市公告书》

而编制的,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和本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52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4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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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了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面值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5.50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交易的通知》(上证上字［2004］69号),本公司 5,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2004

年 6月 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洪城水业”,沪市股票代

码“600461”、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461”。 

  本公司已于 2004年 5月 12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前述招股文件距今不足

3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复,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文件。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XI HONGCHENG WATERWORKS CO.,LTD 

  法定代表人：郑明坦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号 

经营范围：自来水、纯净水、水质净化剂、水表、给排水设备、节水设备、

仪器仪表、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给排水设施的安装、修理；给排水工程设计、

安装、技术咨询及培训，软件应用服务；水质检测、水表计量检测、电子计量器

具的研制及销售；城市污水处理（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主营业务：自来水的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公用事业行业 

  联系电话：（0791）5235057，（0791）52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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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791）5226672 

电子信箱：waterncjx@etang.com 

董事会秘书：康乐平 

   

二、公司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公司系经江西省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发行联审小组赣股[2001]4号文《关于同

意发起设立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以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清华泰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2004年 2月 6日更名为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赣财国字[2000]45 号文《关于组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集团公司以其下属的青云水厂、朝阳水厂、下正

街水厂的经营性资产投入股份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煤

气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52号批准,本公司于 2004年 5月 17日采

取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了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5.50 元。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发起人股份 9,000万股,占总股本的 64.29%；社

会公众股 5,000万股,占总股本的 35.71%。 

   

三、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 

  (一)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来水的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自来水。目前生产能力为 90万立方米/日，占南昌市区

供水量的 86.54%，属国家大型供水企业。公司生产的自来水主要用于满足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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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内的生活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及其他用水的需要。 

  (二)公司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1、在国内城市供水行业中，本公司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1）水源优势 

本公司原水取自赣江。赣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属长江水系，纵贯南昌市中

心，南昌段上自丁家洲，下至赣江铁路桥，全长 14KM，赣江南昌段的最大洪峰

流量 21200 立方米/s，最枯流量 172 立方米/s，年平均流量 2080立方米/s，水

量丰富，水源有保障。本公司取水水源又位于赣江南昌段的中上游，水质良好，

综合指标达国家标准 GB-3838-8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以上标准，这种

良好的城市供水资源，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是为数不多的。随着城市排水及环

保规划的实施，赣江水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2）市场容量优势 

南昌市为江西省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心。市区

面积 617平方公里，居民 143万人。2001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435.1亿，

根据《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南昌市城市总

体规划》、《南昌市城市供水“十五”计划及 2015年长期规划》，随着城市建设迅

猛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 2015年，南昌市区将达到 290万人口，市区

面积为 250 平方公里。城市用水量预测为南昌市至 2005 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128

万立方米；2010 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200 万立方米；2015 年最高日需水量为 261

万立方米。 

 （3）规模优势 

本公司目前供水能力为 90万立方米/日，属于国家大型二类供水企业；随着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青云水厂三期工程 20万立方米/日供水项目、牛行水

厂一期工程 10 万立方米/日供水项目的建成投产，本公司供水能力将达到 120

万立方米/日，将进入国家大型一类供水企业的行列。 

（4）技术和装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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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青云水厂二期工程利用荷兰政府贷款建成，全套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实

现了全厂自动化控制和水泵的变频调控，部分工艺已实现无人执守。 

公司朝阳水厂、下正街水厂等技术和装备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的水质

监测部门已达到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一级站要求，能完成 96项水质监测项目。 

2、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劣势 

与国内外领先的水务企业相比，本公司资本规模较小，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公司将以本次上市为契机，壮大资本规模，不断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缩

小与国内外领先水务企业的差距。 

 

(三)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四)公司拥有的政府特许经营权和非专利技术 

本公司无政府特许经营权和非专利技术。 

 

(五)公司享有的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 

  本公司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的 33%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未享受任何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四、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1、本公司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

设备等。 

  2、本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14,688.08平方米。 

3、本公司使用的土地为向集团公司租赁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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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5,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5.71%。 

(二)发行价格：5.50元/股。 

  (三)募股资金总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7,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 1,124.25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6,375.75万元。 

  (四)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五)配售对象：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刊登日 2004年 5月 12日收盘时持有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

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时锁定的市值)不少于 1万元的投资者。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费用总计 1,124.25万元,

费用项目包括：承销费、申报会计师费用、评估费、律师费、审核费、上网发行

费用等费用。 

  (七)每股发行费用：0.225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的 5,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

为82,685,552个,中签率为0.06047006%。其中：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49,570,140

股,其余 429,860股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三、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中磊验字［2004］2005 号验

资报告，全文如下：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04年 5月 21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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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

审计实务公告第 1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

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00万元，变更后拟申请登记的注册资

本为 14,000万元。根据贵公司 2002年 3月 9日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4]52号《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贵公司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000万股，股票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1元，经主承销

商与贵公司共同协商确定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5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04

年 5 月 21 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000 万股，应募集资金

总额 27,5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发行费用 1,124.2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贰亿陆仟叁佰柒拾伍万柒仟伍佰元整（￥263,757,500.00元），其中新增股本

50,000,000.00元、资本公积 213,757,500.00元。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00万元，已经江西中昊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赣昊内验字（2000）027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4年 5

月 21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4,000万元。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

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

关。 

附件：1、注册资本变更情况明细表 

（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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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2、验资事项说明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舒佳敏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国平 

                          

中国·北京                    报告日期：2004年 5月 21日 

 

四、募股资金入账情况 

入账时间：2004年 5月 21日 

入账金额：26,578.75万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和上网发行费)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永叔支行 

入账账号：36061610850100263102559 

 

五、本公司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公司上市前股权结构 

股份类别 股本（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一、发起人股 9000 64.29 

国有法人股 8,835.4 63.11 

发起法人股 164.6 1.18 

二、普通股 5000 35.71 

总股本 14000 100 

（二）本次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0 - 

1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378,800 61.70

2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87,600 0.71

3 南昌市煤气公司 987,600 0.71

4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987,600 0.71

5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58,400 0.47

6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29,860 0.31

7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3,000 0.28

8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137,000 0.10

9 德盛小盘证券投资基金 116,000 0.08

10 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81,000 0.06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境外的永久居留权，相

互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公司上述人员的任期均

为三年，从 2004年 3月 8日至 2007年 3月 8日。 

1、董事 

郑明坦先生，194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曾

任南昌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副处长，南昌市煤气公司经理，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副经

理、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

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郑先生曾获得全国建设系统职工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施

工企业设备管理先进个人、建设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成

果奖、南昌市委优秀党务工作者、南昌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郑先

生在城市供水方面有多年的工作和管理经验，对资本运作和发展战略有独特的见

解。 

毛木金先生，194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南昌市第十二届人

大代表，中国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镇供水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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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南昌市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本公司董事。毛先生曾获得南昌市人民政府劳动模范、南昌市优秀共产党

员、江西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毛先生对公司经营和给排水技术有丰富的经

验。 

 顾国源先生，1951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城建工委副主

任、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任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董事。 

李华先生，1960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江西清华自动化有限公司总

经理、江西清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常务理

事、江西省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现任江西清华泰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执行总裁，本公司董事。李先生 1994 年获得“南昌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丁成芷女士，1953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先后担任南昌市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现任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工会主席、本公司董事，曾获江西省和南昌市劳动模范。 

刘忠先生，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南昌自来水公司

长堎水厂副厂长、南昌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长堎水厂厂长、

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雪兰女士，196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南昌市自来水

公司劳人科副科长、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组织部部长

兼人事处处长。现任本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李女士在人力资源管

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伍世安先生，1949 年出生，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产业经济学博

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注

册会计师。兼任中国价格协会理事、全国高校物价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价

格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税务学会副会长、江西省投资学会副会长、江西省供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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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西省物资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经济管理干部教育研

究会副会长、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商贸组副组长、江西省政府法制办立法

工作顾问、南昌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价格与公共产业。公

开发表专著、教材 12部，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14项，获省部级奖励 5项。其

中著作《中国收费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7年 12月版）获江西省第八次社

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代西方价格学概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年 5月

版）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陈贤德先生，1950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武汉市自来水公

司常务副经理、武汉市公用局供水处处长、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武汉碧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先生在城市供水的生产经营、

基建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996年曾荣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张培良先生，1950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6年 9月至 1998

年 6 月任上海商城发展公司总会计师；1998 年 7 月至今任上海原水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部经理兼上海原水空间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原水房地产开发经营

公司总经理、上海建富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张先生对自来水公司的资本运营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 

王全金女士，1956 年出生，教授，现任华东交通大学土建学院环境工程系

系主任，王女士在给水排水方面公开发表论文 21 篇，特别是对城市水质污染、

城市污水处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 

2、监事 

刘建华先生，195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南昌市自来水

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兼工会主席。 

罗建中先生，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江西省南昌市新

建县樵舍乡人民政府科技副乡长、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

司下正街水厂副厂长、厂长。现任本公司监事、下正街水厂厂长。 

马小文女士，1950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曾任南昌市公交总公司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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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飞房地产副总、南昌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副总。现任南昌市煤气公司总经理

（法人代表）、南昌市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女士为江西省第九届政协委员，

南昌市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常务委员。 

3、高级管理人员 

金策明先生，1952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江西庐山水电厂二车间主

任、南昌市自来水公司青云水厂副厂长、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制水公司生

产科科长、南昌市自来水公司朝阳水厂党支部书记和副厂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金先生对供水行业电气设备管理、水厂自动化技术有较深的研究，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 

魏桂生先生，1965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南昌双港供

水有限公司供水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青云水厂厂长。魏先生在生产

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寇建国先生，195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南昌市会计学会常

务理事。曾任南昌市自来水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处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寇先生在供水行业从事财务

管理工作近 20年，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康乐平先生，1964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民航学院和海南大学经

济学院讲师、海南海台地产有限公司企划部、海南金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经理、海南清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95 年起任海

南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会副秘书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康先生

工作经历较为丰富，具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二、持股情况说明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均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本公

司目前未安排认股权计划。 

 

第七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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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法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自来水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独立经营青云水厂、朝阳

水厂和下正街水厂，并于 2002年 7月 31日完成长堎水厂的收购，目前供水能力

为 90万立方米/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直接从事

自来水的生产。  

二、关联交易 

1、近三年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单位：元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年度 

交易类别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自来水销售

方面的关联

交易（与主

营业务收入

相比） 

―― ―― 62,015,079.14 52.98 98,536,118.31 100

原材料采购

方面的关联

交易（与主

营业务成本

相比） 

―― ―― ―― ―― 2,036,002.20 3.88

在土地租赁

方面的关联

交易（与主

营业务成本

相比） 

2,382,310.32 3.26 2,223,935.32 3.49 1,943,521.58 3.71

关于收购长

堎水厂部分

资产的关联

交易（与净

资产总额相

比） 

―― ―― 31,549,047.59 21.83 ―― ――

2、已采取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2002 年 8 月，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公司生产的自来水全部销售给

南昌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从而终止了向集团公司销售自来水的关联交易。自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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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公司不再向南昌市昌陵净水剂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净水剂，从而不再发生购

买原材料方面的关联交易。 

3、中介机构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会计师、主承销商、独立财务顾问和独立董事均对关联交易发

表了意见，认为关联交易完全按照市场原则定价，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关联

交易价格的制定上是公允的，确保了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维护了各方

股东的利益。 

 

第八节 主要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2004年 5月 12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本公司招股说

明书摘要中。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投资者查阅上述报纸或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录。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01 年 12 月

31日、2002年 12月 31日和 200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01年度、2002

年度和 2003年度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2003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注

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摘录如下：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

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贵公司 2001年 12月 31日、2002

年 12月 31日和 200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 2001 年度、2002年度和 2003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2003年度的现金流量情况。” 

 二、经审计的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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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39,365,306.66 26,195,791.41 46,935,382.08

固定资产 248,019,388.88 230,597,808.47 193,382,490.0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604,461.02 1,562,675.53 593,225.91

资产总额 287,989,156.56 258,356,275.41 240,911,097.99

流动负债  21,191,796.25 14,931,880.79 16,410,800.01

长期负债  96,210,084.98 77,359,080.98 65,182,237.17

负债总额 117,401,881.23 113,821,633.81 100,825,986.75

股东权益 170,587,275.33 144,534,641.60 140,085,111.24

负债及股东权益  287,989,156.56 258,356,275.41 240,911,097.99

2、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主营业务收入 127,944,130.45 117,056,262.42 109,026,325.66 

主营业务利润 54,086,853.12 52,491,467.92 50,449,925.40 

利润总额 38,161,700.08 37,827,457.93 36,890,368.93 

净利润 25,468,633.73 25,330,202.40 24,539,006.50 

3、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62,948.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35,331.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小计   -1,801,077.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126,539.74 

  三、会计报表附注 

本公司会计报表附注等有关内容,请查阅 2004年 5月 12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摘要》

以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

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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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流动比率 1.86 1.75 2.86 

速动比率 1.83 1.72 2.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2.36 12.42 5.07 

存货周转率（次/年） 135.62 153.22 186.88 

资产负债率(%) 40.77 44.06 41.85 

每股收益（单位：元，以发行前总股本

9000万股计算） 
0.2830 0.2814 0.2514 

净资产收益率(%) 15.32 16.07 16.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15.58 16.22 16.21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0.6118 0.4882 0.7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4 -0.2487 0.25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1、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严格依

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作,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

场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正常,主要产品价格无重大变化。 

2、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没有进

行重大对外投资、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行为。 

3、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

计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4、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涉及

任何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并且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未面临任何

重大影响的诉讼和索赔要求。 

5、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任何刑事起诉,亦无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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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住所未

变更,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并且重大债项未发生变化。 

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昌水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没有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等

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做到： 

1、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并置备于规定场所供投

资者查阅； 

3、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或持有本公司股票发

生变化时,在报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时向投资者公布； 

4、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媒中出现的

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5、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

人股票的买卖活动； 

6、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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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将按照有关规定,

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两个月内签署《董事(监事)声明及承诺书》,并送达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第十一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及其推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克龄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楼北侧 2000大厦 24层 

联系电话：010-82253980 

传真：010-82250069 

联 系 人： 徐克非 徐海啸 叶海钢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的推荐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认为：本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

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已具备上市条件；本公司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本公司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

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

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本公司的上市申请资料、上市公告书

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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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推荐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本

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